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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

法》有关规定。为保证甲方向乙方购买的服务项目 (编 号 :

HNZT⒛ 16-364),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,甲 乙双方在平等、

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,就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:

第一条:购买服务内容

昌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购买 60名 交通安全执法协

管员服务项目,服务内容含:协助民警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维护道路交通秩序、指挥疏导交通;协

助交通民警查处、劝阻交通违法行为;协助开展交通安全宣

传、事故预防、车驾管业务等交通安全管理业务工作;协助

履行交通安保、警卫等职责工作。

第二条:服务项 目及要求

(一 )服务项目

协助交通民警从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

(二 )服务要求

(1)服从指挥,服从调动,严格遵守定岗、定人、定

时间、定任务的岗位工作责任制 ;

(2)密 切配合民警管理、指挥疏导交通,维护交通秩

序。坚持文明、公正值勤,自 觉接受群众监督 ;

(3)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,爱 岗敬业,令行禁止 ,



乐于奉献 ;

(4)符合法律法规、职业道德和上级的要求 ;

第三条:服务项目经费及支付

1、 服务项目经费与支付:甲 方根据县财政下达的实际

经费数额,分 24期支付给乙方。以每月 5日 (非 工作日顺

延)由 乙方准各好相关资料向甲方申请拨付当月服务费用的

方式支付每期服务费。若派遣人员当月服务不足 15天 (含

15天 ),则按县财政测算的人头每月经费的半额拨付服务费

用。当月服务超 15天的,按全月拨付服务费用。

2、 乙方账户名称:海南中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开  户 行:中 国农业银行昌江县支行昌府分理处

账 号 : 21798001040004412

第四条:合同期限与终止

1、 合同期限为~年 ,自 ~年~月 ~日 起至~年~月 ~日

2、 合同的终止

(1)合同期满 ;

(2)乙方服务能力丧失,致使服务无法正常进行的 ;

(3)在履行合同过程中,发现乙方不符合 《政府购买

服务管理办法》等文件规定应具各的条件,造成合同无法履

行的。

第五条:服务项目绩效评估

乙方承接服务项目后,由 甲方和有关部门对服务项目实



施情况进行跟踪和监督。服务项目完成后,甲方会同相关部

门和社会评估机构对项目的工作绩效、社会满意度等进行评

估考核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。      
·

第六条:双方权利和义务

(一 )甲 方权利、义务

(1)服务项目为合同期内实施,甲 方每月应了解掌握

乙方服务项目及派遣人员的工资发放情况,每季度对乙方服

务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核。

(2)为 开展绩效评估,甲 方应对乙方制定具体的考评

意见。

(二 )乙 方权利、义务

(1)乙 方可要求甲方按本合同的规定按期按时拨付服

务经费。

(2)乙 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,不得将服务项目委托第

三方,应按本合同如实报告服务情况,按时按标准完成服务

项目任务。

第七条:其它约定

(1)乙 方服务期满后,甲 方拟重新启动购买本服务 ,

在同等条件下,乙方享有优先合作权。

(2)双方合同履行期满前 30日 ,如双方继续合作的,

甲方应提前告知乙方,双方合作条件不变的,合同自动延期

2年 ,届 时双方可另行签订服务合同。



(3)在合同履行过程中,双方因违约或重大过失造成

对方经济损失的应当赔偿。

(4)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,由 甲乙双方协商

解决,协商不成的,可 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(5)本协议一式五份,甲 方叁份,乙 方两份,经 甲乙

双方法定代表人签章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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